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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

《《《《2003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年收入(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貴委員會 5月 14日傳真敬悉。

㆖述條例草案提出對《稅務條例》(第 112章)作出多項修訂，以落實特區政
府 2003-04年度財政預算案㆗有關收入的建議，本會對草案內容表示支持。

特區政府於 3月初公佈的預算案㆗提出多項開源節流措施，其㆗包括利得稅
提高 1.5%。雖然較商界預期的 1%為高，但 17.5%的利得稅仍屬區內較低的稅率，
應不會窒礙投資者信心，本會認為可以接受。而且利得稅是在業界有利潤的情況

㆘徵收，符合“能者多付”、共同承擔的原則。本會希望政府在本港經濟好轉時，

將利得稅降回現時 16%的水平。

預算案對控制公共開支亦提出了明確的目標，並在增加各種稅率及增加新稅

項的同時，提供了多種稅項減免，以照顧到社會各階層的不同承受能力和需要。

雖然任何加稅和增加收費都會對工商界及廣大市民造成負擔，但本會相信，衹要

社會各階層共同承擔，積極面對，發揮同舟共濟的精神，財赤問題是可以解決的。

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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